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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经届

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公司于2026年6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经与会代表民主讨论、表决，同意选举王玉晓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简历附后）。

王玉晓先生作为职工代表董事，将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8名董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为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玉晓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
件，本次职工代表董事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附件：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王玉晓先生，1987年7月出生，于2013年9月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获得管理经济学/人体生理学（Managerial Economics/
Human Physiology）专业学士学位；目前北京大学EMBA专业硕士学位在读。于2014年12
月至2017年6月担任公司项目总监，负责国际注册工作；于2017年6月至2023年1月担任公
司国际合作总监，负责国际注册、BD等工作；于2023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运营与国际合作
副总裁，负责公司运营、战略管理、国际合作、竞争情报、数智化创新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玉晓先生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33,061,972股股份，王玉晓先
生为董事王威东先生之子。除上述情形外，与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
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
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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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中路58号荣昌生物三期6134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

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3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34,273,2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34,273,244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03,730,89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542,3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502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5027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091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1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威东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全部议案。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与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温庆凯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4,136,735 99.9417 56,369 0.0241 80,140 0.0342

其中：A股 203,684,883 99.9774 39,869 0.0196 6,140 0.003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451,852 99.7037 16,500 0.0540 74,000 0.242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4,136,735 99.9417 56,369 0.0241 80,140 0.0342

其中：A股 203,684,883 99.9774 39,869 0.0196 6,140 0.003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451,852 99.7037 16,500 0.0540 74,000 0.242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4,136,735 99.9417 56,369 0.0241 80,140 0.0342

其中：A股 203,684,883 99.9774 39,869 0.0196 6,140 0.003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451,852 99.7037 16,500 0.0540 74,000 0.242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4,196,433 99.9672 57,926 0.0247 18,885 0.0081

其中：A股 203,664,081 99.9672 57,926 0.0284 8,885 0.0044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532,352 99.9673 0 0.0000 10,000 0.0327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3,681,635 99.7475 575,469 0.2456 16,140 0.0069

其中：A股 203,615,173 99.9432 109,579 0.0538 6,140 0.003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066,462 98.4419 465,890 1.5254 10,000 0.0327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4,196,113 99.9671 61,591 0.0263 15,540 0.0066

其中：A股 203,663,761 99.9670 61,591 0.0302 5,540 0.0027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532,352 99.9673 0 0.0000 10,000 0.0327

7、议案名称：《关于增发公司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9,813,494 89.5593 24,444,210 10.4341 15,540 0.0066

其中：A股 199,452,552 97.9000 4,272,800 2.0973 5,540 0.0027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360,942 33.9232 20,171,410 66.0441 10,000 0.0327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4,196,713 99.9673 55,991 0.0239 20,540 0.0088

其中：A股 203,664,361 99.9673 55,991 0.0275 10,540 0.0052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532,352 99.9673 0 0.0000 10,000 0.0327

9.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4,195,659 99.9669 35,513 0.0152 42,072 0.0180

其中：A股 203,668,807 99.9695 30,013 0.0147 32,072 0.0157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526,852 99.9493 5,500 0.0180 10,000 0.0327

9.02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4,169,881 99.9559 61,291 0.0262 42,072 0.0180

其中：A股 203,637,529 99.9542 61,291 0.0301 32,072 0.0157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532,352 99.9673 0 0.0000 10,000 0.032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4,201,113 99.9692 55,991 0.0239 16,140 0.0069

其中：A股 203,668,761 99.9695 55,991 0.0275 6,140 0.003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532,352 99.9673 0 0.0000 10,000 0.032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王威东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30,988,671 98.5980 是

11.02
《选举房健民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31,768,204 98.9307 是

11.03
《选举温庆凯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31,621,203 98.8680 是

11.04
《选举王荔强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228,214,074 97.4136 是

11.05
《选举房艺女士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31,731,167 98.9149 是

12.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宋希亮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执行独立董事》

233,944,684 99.8598 是

12.02
《选举黄国滨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执行独立董事》

229,681,887 98.0402 是

12.03
《选举陈云金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执行独立董事》

233,739,397 99.772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0,860,949 99.3886 57,926 0.5301 8,885 0.0813

5
《关于续聘2026年度境
内外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0,812,041 98.9411 109,579 1.0028 6,140 0.0562

6
《关于确认董事薪酬的
议案》

10,860,629 99.3857 61,591 0.5636 5,540 0.0507

10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
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
调整的议案》

10,865,629 99.4314 55,991 0.5124 6,140 0.0562

2、累积投票议案
11.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王威东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
行董事》

10,555,936 96.5974 是

11.02
《选举房健民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
行董事》

10,604,624 97.0430 是

11.03
《选举温庆凯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
行董事》

10,493,548 96.0265 是

11.04
《选举王荔强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

10,364,091 94.8419 是

11.05
《选举房艺女士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

10,581,023 96.8270 是

12.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宋希亮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执行独立董事》

10,609,200 97.0849 是

12.02
《选举黄国滨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执行独立董事》

10,154,377 92.9228 是

12.03
《选举陈云金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执行独立董事》

10,661,238 97.5611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中议案1-6、议案9-10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7、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本次股东会议案4-6、议案10-12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

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浩霖、刘承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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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荣昌生物制药

（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16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
产生了五名非独立董事和三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
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
生了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并聘任总经理（CEO）及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6年6月16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过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王威东

先生、房健民先生、温庆凯先生、王荔强先生、房艺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宋希亮先生、黄国滨先生、陈云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会选举的五名非独立董事和三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的一名职工代表董事王玉晓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和2026年6月1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23）和《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二）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6年6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选举产
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具体情况如下：

1、选举王威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2、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3名成员组成，房健民先生、王威东先生、黄国滨先生。其中
房健民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3名成员组成，黄国滨先生、房艺女士、宋希亮先生。其中黄
国滨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3）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由3名成员组成，宋希亮先生、温庆凯先生、陈云金先生。其中
宋希亮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名成员组成，陈云金先生、王玉晓先生、宋希亮先
生。其中陈云金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其中，提名委员会、审核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
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且审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宋希亮先生为会计专
业人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为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6年6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

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具体情况如下：

1、聘任房健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CEO）；
2、聘任温庆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3、聘任童少靖先生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兼联席公司秘书（童少靖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行政处罚的情形。其中，董事会秘书温庆凯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其任职资格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且聘任首席财务官的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人员均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
市场禁入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行政处罚和惩戒；
本次聘任、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6年6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梁玮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梁玮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梁玮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四、董事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35-3573685
电子邮箱：ir@remegen.com
通讯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烟台开发区北京中路58号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附件：
1、童少靖先生，1971年5月出生，中国香港籍，于1993年7月取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材料科学与工程理学学士学位，于1996年8月取得匹兹堡大学的化学硕士学位，于2001
年5月取得纽约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务及策略规划、融资与投
资者关系活动。童少靖先生拥有近20年的医药行业投资研究经验。2001年6月至2008年4
月，在Mehta Partners LLC, USA任跨国制药企业股票分析师；2008年5月至2013年5月，在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任职，曾任亚太医药行业研究总监；2013年7月至2019年5
月，在UBS AG 任职，任投资银行研究部执行董事。2019年6月至2022年12月，在诺诚健华
任职，担任首席财务官。2023年9月至今任公司首席财务官兼联席公司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童少靖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00,000股股份。童少靖先生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梁玮先生：1983年12月出生，于2006年7月获得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于
2010年7月获得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17年8月至2023年5月担任荣昌生物证券与
融资总监，2023年5月至2026年4月担任荣昌生物证券与融资高级总监，2026年4月至今担
任荣昌生物董事长助理兼证券事务执行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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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6年6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16日以通讯、书面报告或
网络等方式发出。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要求。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李
红举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亲自出席
董事9人。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上述议案一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上述议案一至议案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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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源股份”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于2026年6月16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的议案》，决定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7月2日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7

月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7月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5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

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2）。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吉林省辽源市西宁大路5729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上述提案已于2026年6月16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1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本次股东会审议上述提案时，需将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
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

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如以信函方式请在

信封上注明“股东会”字样，以便确认登记，信函或电子邮件请于2026年6月30日15:00前
送达公司证券部，信函或电子邮件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电子邮箱：liyuanxingcaizqb@sina.com
通讯地址：吉林省辽源市西宁大路5729号，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邮编：

136200。
2、登记时间：2026年6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3、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参会。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金鑫
电话：0437-3166501
电子邮箱：liyuanxingcaizqb@sina.com
5、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
托书。

（2）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3）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
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会。

（4）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
权。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
自己的意思表决。

本次股东会会期半天，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股东授权委托书
3、参加会议回执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为“362501”，投票简称为“利源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

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
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7月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7月2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
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s://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股东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____________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会议
审议的各项提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
关文件。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投票说明：
1、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需加盖法人单位印

章。
2、如委托股东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

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3、非累积投票制提案，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写“√”，如

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写“√”，如欲投票弃权提案，请在“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写“√”。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会议回执

截至2026年6月25日，本人/本单位持有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拟参加公
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姓名
或法人名称

身份证号/
企业营业执照号

股东账号

联系电话 持有股数

电子邮箱 本人出席 □ 是     □ 否

联系地址和邮编

备注

股东签字
（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
1、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可以专人送达、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交回本公司证券部。

回执接收日期和接收地址详见本公告中“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ST利源    公告编号：2026-047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变更名称并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间接控股股东的通知，经

苏州市吴江区数据局核准，自2026年6月16日起，其公司名称“江苏步步高置业有限公
司”变更为“苏州百胜置业有限公司”，有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其工商登记
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苏州百胜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074745013J
注册资本：176162.46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3年8月13日
法定代表人：居茜
住所：苏州市吴江区水秀街500号道谷商务大厦501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建筑工程；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市政设施建

设；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上述变更事项不涉及公司股权变动，对公司治理及生产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不会
导致公司直接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600085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2026-018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贵

大街33号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7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5,282,4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07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朝华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北京
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公司独立董事全部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2,272,845 99.6015 2,436,794 0.3226 572,800 0.0759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1,914,395 99.5541 2,839,944 0.3760 528,100 0.0699

3.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1,706,245 99.5265 3,265,494 0.4324 310,700 0.0411

4.议案名称：《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1,065,845 99.4417 3,973,094 0.5260 243,500 0.0323

5.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1,613,008 99.5142 3,300,811 0.4370 368,620 0.048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2,605,855 90.6375 2,839,944 7.8945 528,100 1.4680

4
《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31,757,305 88.2787 3,973,094 11.0444 243,500 0.6769

5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及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32,304,468 89.7997 3,300,811 9.1756 368,620 1.02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半数以上通过。
2.议案2、议案4、议案5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弘、张爽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北京同

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报备文件
1.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奔图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1

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6年6月

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1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应
到董事九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九名，九名董事参与了表决。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汪
东颖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技术负责人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尹爱国先生的辞职报告，尹爱国先生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
技术负责人职务，仍继续担任子公司其他职务。尹爱国先生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汪东颖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核，同意聘任彭继兵先生为公司技术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公司将按照《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及其任职岗位标准
给付薪酬。

《关于公司技术负责人调整的公告》详见2026年6月1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奔图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2

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技术负责人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技术负责人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尹爱国先生的辞职报告，尹爱国先生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
技术负责人的职务，仍继续担任子公司其他职务。尹爱国先生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尹爱国先生在担任公司技术负责人期间恪尽职守、认真履职、勤勉尽责，为公司稳
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其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尹爱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17,600股股份，间接持有公司中长期
事业合伙人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189,200股股份。尹爱国先生不存在应履行而未
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尹爱国先生辞去公司技术负责人职务后，仍继续担任子公司其他
职务，其所持有的股份将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汪东颖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核，同意聘任彭继兵先生为公司技术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止，公司将按照《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及其任职岗位标准
给付薪酬。

彭继兵先生的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六月十七日
简历：
彭继兵先生，1979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博士学历。曾就职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珠

海赛纳科技有限公司，曾任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现任珠海奔图电子有
限公司研发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北京奔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大连睿
图智印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彭继兵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彭继兵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有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计划之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36万股股份。

彭继兵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
见的情形。

经查询，彭继兵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